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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承轩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得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永泰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邵氏工艺花边有限公司

杭州旭阳针织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沈飞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永誉诚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永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永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永翔纺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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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白天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余汉平

杭州永泰纺织有限公司、杭州旭阳针织有限公司、陈永祥、马鞍山
南方嘉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安徽新都建设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永泰纺织有限公司、安徽新都建设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新都建设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胜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沈小平、杭州商顺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阿克苏永翔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傅华
东、李颖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阿克苏永翔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傅华
东、李颖、傅裕仁、杭州天元涤纶有限公司

杭州红申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阿克苏永翔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傅华
东、李颖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部分外币
贷款已按基准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四舍五入取2位小数，单位为万元；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
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
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被催告人：温州恩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南瑶瑶

本机关于2020年1月17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理决
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19〕7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
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
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支付职工
陈庆旭 2018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共计 8693.94 元的工资，
并 加 付 赔 偿 金 4346.97 元（按 应 付 金 额 50% 的 标 准 计
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理强催字

〔2020〕9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
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
市 龙 湾 区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联 系 电 话 ：
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 166 号）进
行陈述或申辩，逾期不陈述或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
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7月13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被催告人：温州恩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南瑶瑶

本机关于2020年1月17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19〕6号），决定对你单位处罚款壹
万元（￥10000）。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下列义务：

1.缴纳罚款壹万元（￥10000）。
2.缴纳加处的罚款壹万元（￥10000）。

3.缴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龙湾支行，执法单位编码：200100。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罚强催字〔2020〕8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
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进行陈述或申辩，逾期
不陈述或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7月13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吴军庆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吴军庆签订的《债权

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吴军庆，现
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

承继人向吴军庆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吴军庆

2020 年7月13日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金记纺
织品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23,239,491.9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浙江美之源化妆品有限公司、金关林、陈和英、金文科；金文科、虞水清、
金关林、陈和英、金素英、金文科、虞水清、金小青、孙建英、丁文骐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676235123320150008、676235123320166001、676235123320166003、676235923020166501、
676235923020166502、676235923020166503、676235923020166504、676235923020166505

抵押担保合同号

676235925020156003、67623599920145607、67623599920145608、6762359250201560011、
676235925020145605、676235925020145604、676235925020145604-1、676235925020145604-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永康市五金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
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
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7月13日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主债务人名称

旺达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恒泰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东阳市博强电
器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315,576,379.18

19,345,560.97

14,864,967.77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星月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坤龙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得安工贸有限公
司、永康市旺达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旺达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吴银
豹、夏鸣凤、吴健民、胡建英、吴宗轼、吴香仙、应永安、吴银娟、旺达集
团有限公司

星月集团有限公司、胡跃龙、胡新兵、胡瑛、胡新廷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胡兴帮、胡柳霞、胡杭、陈称意、包孟
飞、蒋莉华、胡杭、陈称意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6772271230201700029、6772271230201700030、6772271230201700031、
6772271230201700038、6772271230201700037、6772271230201700039、
6772271230201800125

公授信字第ZH1500000004276号、公借贷字第ZH1500000161921号、公借贷字第
ZH1500000160491号、公借贷字第ZH1500000056575号、HJZL2015032604

14232015280302、14232016280018

抵押担保合同号

6772279990201600568、6772279990201800880、6772279990201800881、6772279990201800878、
6772279990201800879、6772279990201800874、6772279990201800872、6772279990201800873、
6772279990201800882、6772279250201900903、677227925020131281、6772279250201800864、
677227925020131282、6772279250201800861

公高保字第99072015B19007号、个高保字第99072015B19008号、个高保字第
99072015B19009号、个高保字第99072015B19010号

ZB1421201300000238、ZB1421201300000241、ZB1423201500000038、ZB1423201500000037、
ZD1421201300000121

当事人饶自元（住址：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昌洲乡孙
坊村；公民身份证号码：362330196311286356）：你在法定期
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19 年 11 月 11日对你作出的甬海
卫医罚〔2019〕46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
（甬海卫医催（2020）3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本催告书视为送达。你应当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到宁波银行湖东支行天之海网点（地址：海曙区大梁街
48号天之海大厦一楼）缴纳罚款，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

本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
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 16 号，联系电话：
0574-55010961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0 年7月13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宁波自元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宁

波市海曙区古林镇陈横楼村前陈店面房南第3间；法定代
表人：饶自元；公民身份证号码：362330196311286356）：你
单位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19 年 11 月 11日对
你单位作出的甬海卫医罚〔2019〕45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催
告书》（甬海卫医催（2020）2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你单位应当自本催告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到宁波银行湖东支行天之海网点（地址：海曙

区大梁街48号天之海大厦一楼）缴纳罚款，逾期仍不履行
上述义务，本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单位有权在本催告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
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 16 号，联系电话：
0574-55010961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0 年7月13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江山市金山
虎电工器材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6月30日，该
债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为5316.46万元，其中本金4222.31万元，利息
1094.15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江山市，该债权由浙江格林电气有
限公司、江山市三星实业有限公司、洪松青、王梅英、吴位森、姜超英
提供保证担保。该债权资产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
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
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

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月13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
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杭

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话：
63135576（63155817）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0 年7月13日

某男婴，2013年12月13日出生，
2013年12月25日发现被遗弃在杭州
市富阳区东洲街道学校沙村五星35-1
号围墙内。被拾捡时用红色的被子包
裹着，随身携带红色出生日纸条。

杭州赐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仲裁
委员会受理的（2018）杭仲（萧）字第248号
申请人吴迪俊、董耿贇与你方及马海斌之
间的合作协议纠纷案，已审理终结，并于
2020年7月7日作出（2018）杭仲（萧）裁字
第248号裁决书。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
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447号，电话
0571－8268893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0 年7月13日

仲 裁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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